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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文件

中互京字〔2021〕74号

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

关于对代办处进行年度稽核的通知

各代办处：

根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的年度工作安排，

为进一步提高代办处开展互助保障活动的管理水平，加强监

管，规范流程，控制风险，提升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可持续发

展新助力，北京办事处将于2022年3月开展年度稽核工作，具

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稽核范围

（一）年度稽核

本年度稽核范围为代办处2021年度组织机构管理、业务

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预算执行情况（有关内容将视稽核需要追

溯到以前年度），以及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代

办处会计核算办法（暂行）》、《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

办事处代办处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国职工保险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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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会北京办事处代办处财务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制度的执行情

况。

重点稽核内控制度建设情况、信息安全管理、预算管

理、管理费使用情况，特别是大额资金使用合规性督查。

（二）专项稽核

按照办事处要求对代办处进行专项稽核的单独出具专项

稽核通知，明确工作目的、范围和内容。

1.机构改革、企业重组工会隶属关系变动，代办处提出

申请合并统一开展互助保障活动的，将针对自代办处成立起

所有档案资料、财务状况进行稽核。

2.上一年度稽核报告中提出的问题，办事处需通过实地

稽核确认整改完成情况的。

3.对办事处直管产业代办处下拨基层代办点管理费使用

情况的稽核。

4.根据办事处对新业务开展情况需要延申稽核的。

二、稽核内容及标准（见附件1）

三、稽核方式及时间（见附件2）

本年度稽核采用实地稽核和集中稽核两种方式，自2022

年3月起，预计2022年9月结束，具体时间根据进展另行通

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各代办处要高度重视，精心准备，抓好落实。

2.各代办处在接到通知后，应认真疏理、准备有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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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积极配合稽核小组

顺利完成稽核工作。（见附件3）

3.年度稽核将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考评内容之一。

合规部联系人：尤建新		

联系电话：6768.9076

附件：

1.2022年度北京办事处稽核内容及标准	

2.2022年度稽核代办处名单及时间安排	

3.代办处稽核前应准备的资料

	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

	 2021年12月	中
国

职工保险互助
会

北京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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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1

北
京

办
事

处
的

稽
核

内
容

及
标

准

内
　
容

标
 
 
 
 
 
 
 
准

组
织

机
构

管
理

建
立

管
委

会
主

任
负

责
制

，
由

管
委

会
主

任
、

代
办

处
主

任
及

经
办

人
员

（
专

/
兼

职
）

组
成

，
并

将
登

记
证

、
聘

书
等

存
档

保
存
，
建
立
代
办
处
管
理
办
法
。

代
办

处
管

委
会

主
任

定
期

听
取

代
办

处
的

工
作

汇
报

，
监

督
、

检
查

年
度

计
划

的
完

成
情

况
，

对
代

办
处

在
工

作
中

遇
到

的
问
题
及
时
发
现
，
并
研
究
解
决
，
有
会
议
记
录
。

将
职
工
互
助
保
障
工
作
纳
入
工
会
工
作
的
议
事
日
程
，
定
期
研
究
、
部
署
和
总
结
互
助
保
障
工
作
两
次
及
以
上
。

按
时

参
加

办
事

处
的

各
项

会
议

、
培

训
，

认
真

贯
彻

总
会

、
市

总
及

办
事

处
的

各
项

文
件

精
神

，
严

格
执

行
各

项
文

件
规

定
。

建
立
健
全
代
办
处
各
项
规
章
制
度
、
自
查
机
制
等
。

全
总
、
市
总
及
办
事
处
的
所
有
文
件
，
按
年
度
、
按
类
别
装
订
成
册
并
保
存
。

代
办

处
人

员
、

通
讯

方
式

的
变

更
信

息
要

及
时

上
报

，
人

员
变

化
应

有
交

接
记

录
；

经
办

人
员

登
录

系
统

天
数

间
隔

不
高

于
1
8
0
天
。

按
照

信
息

安
全

管
理

制
度

使
用

《
业

务
系

统
用

户
名

变
更

表
》

和
《

业
务

系
统

用
户

名
备

案
表

》
，

做
好

用
户

名
信

息
安

全
管
理
工
作
、
信
息
保
密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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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　
容

标
 
 
 
 
 
 
 
准

业
务

管
理

正
确
、
熟
练
使
用
业
务
系
统
软
件
；
规
范
进
行
会
员
的
调
入
调
出
。

按
时
做
好
投
保
、
续
转
工
作
，
流
程
规
范
；
确
保
投
保
单
位
的
真
实
性
，
使
职
工
互
助
保
障
工
作
健
康
有
序
发
展
。

做
好
理
赔
工
作
，
建
立
内
部
报
案
登
记
薄
，
正
确
录
入
业
务
操
作
系
统
，
理
赔
资
料
真
实
、
齐
全
。

定
期

导
出

统
计

报
表

，
核

对
投

保
、

理
赔

业
务

数
据

，
保

证
办

事
处

、
基

层
单

位
，

数
据

上
下

一
致

，
保

证
各

项
资

金
准

确
无
误
。

规
范

业
务

档
案

管
理

，
业

务
档

案
由

专
人

负
责

，
分

类
妥

善
保

存
。

参
加

数
字

化
业

务
档

案
查

询
服

务
工

作
的

代
办

处
数

据
管
理
严
格
遵
守
数
字
化
业
务
档
案
查
询
服
务
工
作
办
法
。

医
疗

类
理

赔
加

强
无

纸
化

A
P
P
申

报
工

作
，

协
助

职
工

完
成

符
合

A
P
P
申

报
条

件
的

理
赔

；
业

务
系

统
理

赔
基

层
单

位
保

存
资

料
保
证
真
实
有
效
齐
全
。

做
好

业
务

统
计

分
析

，
提

高
经

办
人

员
业

务
能

力
，

定
期

组
织

业
务

培
训

全
年

不
少

于
两

次
，

以
工

作
信

息
形

式
向

办
事

处
报
送
。

积
极

向
会

员
宣

传
各

项
互

助
保

障
计

划
，

提
高

互
助

保
障

工
作

在
职

工
中

的
知

晓
度

。
扩

大
职

工
互

助
保

障
覆

盖
面

，
发

展
新
会
员
，
寻
找
增
长
点
，
消
灭
空
白
点
。

积
极

向
职

工
推

广
使

用
互

助
保

障
微

信
公

众
平

台
，

提
高

互
助

保
障

的
关

注
度

和
知

晓
率

，
提

高
服

务
职

工
的

能
力

和
水

平
。

依
据

总
会

和
市

总
的

机
关

文
件

精
神

，
医

疗
互

助
、

重
大

疾
病

互
助

、
意

外
伤

害
互

助
“

三
位

一
体

”
的

职
工

互
助

保
障

目
标
完
成
情
况
。

充
分
利
用
办
事
处
门
户
网
站
，
宣
传
报
道
代
办
处
的
工
作
方
法
和
工
作
经
验
，
积
极
向
办
事
处
投
稿
，
每
年
不
少
于
2
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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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　
容

标
 
 
 
 
 
 
 
准

财
务

管
理

遵
守
《
会
计
法
》
、
《
北
京
办
事
处
财
务
管
理
办
法
》
等
有
关
财
务
的
法
律
法
规
，
并
制
定
代
办
处
内
部
财
务
制
度
。

按
照
《
中
国
职
工
保
险
互
助
会
北
京
办
事
处
代
办
处
会
计
核
算
办
法
（
暂
行
）
》
的
规
定
进
行
核
算
。

代
办
处
应
按
要
求
分
设
财
务
会
计
和
出
纳
岗
位
。

代
办
处
应
定
期
核
对
财
务
、
业
务
数
据
，
按
时
按
要
求
上
报
报
表
。

代
办

处
管

理
费

使
用

情
况

,
包

括
管

理
费

使
用

制
度

、
列

支
合

理
性

、
手

续
完

备
性

、
审

批
齐

全
性

。
固

定
资

产
购

置
、

使
用

和
处
置
等
是
否
合
规
，
大
宗
商
品
的
采
购
是
否
合
规
。
实
物
资
产
管
理
，
特
别
是
采
购
、
登
记
保
管
、
发
放
等
情
况
。

会
员
活
动
、
互
助
互
济
开
展
情
况
,
特
别
是
慰
问
金
的
发
放
是
否
有
相
关
规
定
和
支
付
标
准
，
手
续
是
否
完
备
。

非
直

投
代

办
处

应
按

照
总

会
统

一
下

发
的

各
保

障
计

划
收

费
标

准
收

取
会

费
，

并
及

时
、

足
额

上
交

至
办

事
处

。
不

得
以

任
何
理
由
和
方
式
截
留
、
挪
用
资
金
，
不
得
公
款
私
存
、
设
立
账
外
账
，
不
得
为
外
单
位
作
经
济
担
保
。

预
算
执
行
情
况
完
成
率
高
。

按
规
定
管
理
财
务
账
簿
和
档
案
。

实
行

代
开

票
据

的
代

办
处

应
确

保
开

具
发

票
的

准
确

性
；

“
直

投
”

代
办

处
应

及
时

从
办

事
处

领
取

基
层

单
位

缴
费

票
据

并
下
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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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2
	

20
22

年
度

稽
核

代
办

处
名

单
及

时
间

安
排

稽
核
时
间

稽
 
核
 
代
 
办
 
处

3
月
份

京
城
机
电

（
0
0
2
）

大
兴
区

（
0
8
4
）

公
交
集
团

（
0
0
9
）

海
淀

（
0
1
7
）

4
月
份

顺
义
（
0
1
9
）

热
力
（
0
2
1
）

石
景
山
（
0
2
7
）

汽
车
集
团

（
0
3
2
）

二
七
机
车

（
0
3
6
）

二
七
车
辆

（
0
8
2
）

5
月
份

燕
化
集
团

（
0
5
0
）

供
销
合
作
总
社

（
0
5
2
）

市
政
集
团

（
0
5
9
）

南
口
机
车

（
0
0
3
）

新
广
电
局

（
0
6
6
）

中
铁
六
局

（
0
6
7
）

6
月
份

建
工
集
团

（
0
7
0
）

通
州

（
0
7
1
）

首
发
集
团

（
0
7
2
）

延
庆

（
0
7
3
）

卫
计
委

（
0
7
4
）

邮
政
集
团

（
0
7
8
）

7
月
份

养
护
集
团

（
0
8
0
）

中
建
一
局

（
0
4
1
）

环
卫
集
团

（
1
1
7
）

首
钢

（
0
6
3
）

门
头
沟

（
0
8
9
）

昌
平

（
0
9
0
）

8
月
份

中
国
通
用

（
0
9
1
）

城
建
集
团

（
0
9
2
）

京
煤
集
团

（
0
9
7
）

北
辰
集
团

（
0
9
8
）

公
园
管
理
中
心

（
0
9
9
）

自
来
水
集
团

（
1
0
1
）

9
月
份

排
水
集
团

（
1
0
2
）

北
京
银
行

（
1
0
5
）

发
行
集
团

（
1
1
0
）

广
播
电
视
台

（
0
8
3
）

北
燃
实
业

（
1
3
2
）

首
开
集
团

（
1
3
8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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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	

代办处稽核前应准备的资料

1.代办处登记证、管委会主任和代办处主任聘书

2.代办处管理制度及相关内控制度

3.前次稽核报告复印件

4.代办处需准备2021年度财务情况说明、资产负债表、

业务活动表、年度预算及预算完成情况表、银行存款对账

单、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、银行账户情况表等

5.2021年总账、明细账及现金、银行存款日记账和全年

会计凭证

6.财产盘点明细表（现金、固定资产）

7.固定资产的产权证（汽车行驶证），新增固定资产发

票复印件、《固定资产购置申请表》、《大宗商品购置申请

表》

8.《会费收入、理赔给付业务统计报表》、《慰问金发

放登记簿》、《为代办点配置办公设备发放登记表》	

9.重要业务合同、协议复印件，管理费下拨相关规定，

会议通知，开展会员活动的规定和实施方案

10.保单、理赔、文件等各类档案

11.业务系统用户名变更表和业务系统用户名备案表




